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属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[bookmark: _GoBack]  为持续推进简政放权，提升县域发展要素聚集能力，根据中共山东省委、山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深化制度创新加快流程再造的指导意见》（鲁发﹝2020﹞8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政府决定推进“市县同权”改革，将277项市级行政许可及关联事项调整由县级实施，其中行政许可234项、其他行政权力39项、行政确认4项，基本实现县级与市级审批同权，努力构建市县一体化、扁平化审批体制。
  一、下放范围及方式
  综合运用直接下放、委托下放、下放实质性审核权等方式，将市级行政许可事项调整由县级实施。对直接下放的事项，群众直接到县级办理。对委托下放、服务窗口前移、下放实质性审核权和委托收件等实行“市县同权”的事项，群众既可以选择到市级办理，也可以选择到县级办理，由群众根据实际需求自行选择。具体方式如下：
  （一）直接下放。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实施层级的事项，直接下放到县级实施。
  （二）委托下放。对法律法规规定为市级行使的行政许可事项，市级部门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，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委托县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。签订委托协议书，明确委托范围及权利义务。
  （三）服务窗口前移。对法律法规规定不能下放和委托的事项，采取服务窗口前移的方式，市级部门派驻人员在县级设立专门受理点（窗口），办理市级行政许可事项。
  （四）下放实质性审核权。对无法前移服务窗口办理的事项，采取受理审核权与批准权适当分离、受理审核权下放、完善“审核转报件”的方式，由县级部门（单位）行使实质性审核职权、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市级部门（单位）不再进行实质性审核。
  （五）委托收件（试行）。对无法下放实质性审核权的事项，委托县级收件。市级部门（单位）制定可供参考的工作规程，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。县级按照工作规程做好收件工作，建立健全线上线下材料流转等保障机制，将委托收件事项全部进驻县级大厅办理。
  二、工作要求
  市政府有关部门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要制定具体衔接方案，明确好指导培训、实施流程、事中事后监管责任等事宜。认真组织实施，在本通知印发之日起60日内完成相关交接工作，并将衔接方案和落实情况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后，于2020年8月12日前报市政府办公室审批改革推进科。在调整事项承接到位前，市级部门（单位）要继续做好受理、审核等工作，避免工作脱节。
  （一）切实做好过渡交接。市级部门（单位）要主动靠上指导，抓好业务培训，切实强化县级承接能力，将开展审批服务所需的各类文件、档案资料、业务手册、服务指南、制式证明、证书等材料转交各县，确保县级能够顺利承接并实施。对下放实质性审核权和委托收件的事项，要建立相应的审核转报机制，完善市、县间的办理程序、实施流程，落实技术支撑、指导培训等措施，防止脱节、缺位。对于县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实施相关行政权力事项，需要与省级进行业务对接，市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应当做好沟通衔接，避免因事项调整影响相关行政权力事项的顺利实施。
  （二）认真抓好事项承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要主动对接、搞好衔接，明确具体承接部门的实施责任。要按照“三集中、三到位”要求，除涉密、涉稳、场地等特殊原因不宜进厅的事项外，“市县同权”下放事项全部纳入县级政务服务大厅集中办理。尽快建立监督考核、跟踪问效等机制，完善审批信息系统，落实经费、人员保障等措施，确保事项接得住、用得好。
  （三）着力提升审批效能。要按照“一窗受理·一次办好”改革有关要求，对“市县同权”的行政许可事项深入推进流程再造，精简审批环节，压缩审批时限，推动行政审批服务提速增效。
  （四）及时做好更新公示。对直接下放、委托下放、下放实质性审核权的事项，市县有关部门要根据本通知及时调整权责清单，并在山东省政务服务网予以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；对实现委托收件（试行）的事项，要将委托收件事项和服务流程通过实体大厅、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予以公示。
  三、保障措施
  （一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市级部门（单位）应当加强指导和监督，对委托实施的市级行政权力事项依法签订委托协议，并将受委托行政机关及其实施行政权力的内容予以公示。对直接下放的市级行政权力事项，采取随机抽查、专项评估、满意度调查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。对下放实质性审核权和委托收件的事项，要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做好指导和监督。
  （二）建立健全事项运行机制。市县有关部门要定期评估“市县同权”事项运行情况，要根据“市县同权”改革事项运行情况，及时研究出台实施细则；对运行不畅、集中划转等需调整的事项，市县部门要按照相关政策规定予以动态调整，确保事项顺利实施；要按照《行政许可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清晰界定委托下放、服务窗口前移、下放实质性审核权和委托收件（试行）等4种不完全下放方式中市县工作人员的责任，确保权责相当。
  （三）明确事中事后监管责任。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事项调整情况，逐项明确监管层级及措施，强化日常监管，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信用监管、重点监管相结合，推行“互联网+监管”，提高监管效率，真正把工作重心从事前审批转移到事中事后监管上来。相关监管事宜也要及时在权责清单管理系统中进行更新，并在山东政府服务网上进行公示。
  附件：1.调整由县级实施的市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
     2.调整由县级实施的市级行政许可关联事项清单
聊城市人民政府
2020年6月11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